
短期国（境）外专家来访申请事前审批与核销



一、文件及指南参考

文件要求 操作指南页面：国际处官网-外国专家-短期专家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提交时间
为审批流转预留时间：
填写人 → 项目负责人 → 外事秘书 → 学院领导→ 
国际处经办人

https://isa.nju.edu.cn

学院/国际处审核

创建新申请，确认已阅读申报须知后，进入填报页面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申请路径1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申请路径2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

1、经办人/代填人可在此选择实际邀请人信息，本人填报可不选；
2、原则上应事前申请，因特殊原因事后补录的，“是否补录”选“是”。

新系统整体优化提示：
1、将基本信息、专家信息、随行人员信息、日程安排、经费信息、附件信息设置为分页填写，不用一
口气填完，支持每页保存；
2、支持因同一事由在一条申请中并列填写多名专家；
3、专家与随行人员可区分填写；
4、经费信息页根据财务要求设置填写数额上限，避免错填、误填导致的退回。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基本信息）

备注：
1、每页打*的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未标的为非必填，可留空；
2、如果可能发生费用，请务必在【是否发生费用】一栏选“是”，否则将影响后续报销填写流程。

（可下拉多选）

（可下拉多选）
例如：横向科研经费

非外专经费-基地都选“其他”

即所用经费负责人，输入工号或姓名后下拉选择。



关于经费来源的说明：

经费来源为“外专经费（基地）的，项目经费号和名称为必填。

个人类项目请联系专家办陈老师（025-89681861）线下办理。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基本信息）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基本信息）

旧系统中的多个基本信息字段，在新系统中合并在一处填写，节省填写成本

                                                                                                         点击“保存并下一步”结束【基本信息】页填写

保存第一页后回到申请列表页，可看见新增一条未提交申请，点击“操作-来访修改”可继续填写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专家信息）

点击右上角添加专家
可添加多名专家

用同一账号在该系统填
写过的专家信息，可从
专家库导入线上/线下

照片非必传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专家信息）

关于报销公务舱的要求：

1、使用竞争性科研经费邀请对学科发展、教学科研、项目研究等有重要意义的国(境)外专家、行业精英或高管

时，可由项目负责人自行选择来访人员是否乘坐飞机公务舱；

2、使用非竞争性经费的，参考《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非竞争性经费为国（境）外专家购买公务舱机票管理工作

的通知》（南国际〔2026〕12号）进行审批；是高层次专家的，应在左下角勾选，并选择相应高层次类别。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专家信息）

顺访专家原则上不报销往返国际旅费。

如系我校相关学院为主访单位邀请，且系国际高水平专家和学者，来校一周以内的，在事先报国际处、财务处

主要负责人同意后，方可报销国际旅费；其他专家来校一周以内原则上不报销国际旅费。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专家信息）

办理邀请函相关提示：
1、如需办理邀请函，请根据外专所在签证地我驻外使领馆的要求，预留签证申请时间，并确认外专护照有效期超
过6个月；
2、务必按要求完整、准确填写以下人员信息↓
护照号码、姓名（大小写与护照一致，如遇特殊字符无法录入，请参考护照信息页下方机读码信息全大写录入）、
国籍（与护照一致）、性别、出生年月日（格式：1984-08-24）
3、请务必和外专确认递签使领馆，不可根据国籍自行推理，如办理签证地信息错误会导致外专签证办理失败；
4、拟入境次数为1次的，最长停留天数不超过90天，申请签证有效期一般为3个月；拟入境次数为2次或多次的，申
请签证有效期一般为6-12个月，每次停留天数一般不超过30天，且需要邀请学院/单位为学者额外提供邀请信，详
述来华行程；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专家信息）

5、我处协助出具的邀请函为系统生成的制式邀请函（样式如图），仅包含基本信息，且仅用于办理签证。如签证

地要求更详细的信息（如美国），可由邀请单位/学院出具邀请信；

6、事前审批通过后，按需受理邀请函，7个工作日内出具。寒暑假期间14个工作日内出具。

*温馨提示：最新免签政策可前往中国领事服务网/外交部官网查询，符合要求的可免签来华

单方面免签政策常见问题解答 FAQs on Visa-free Entry into China

https://www.mfa.gov.cn/wjbzwfwpt/kzx/tzgg/202511/t20251110_11749824.html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随行人员）

点击添加
可添加多名

可选择随行人员身份

备注：随行人员如也需办理邀请
函，也需核对好姓名、护照号、
签证地、出生年月日、护照有效
期，详情参考前页要求。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日程安排）

在【基本信息】填写的总来访时间范围内，详细日程安排可在此页多段填写。
相关安排可作为次页经费信息的审核依据。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经费信息）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经费信息）

【国际旅费】和【其他费用】支持多种汇率自动计算

宴请明细根据财务要求设置字段

与填写上限，增加超额提醒，避

免错填导致的退回。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附件信息）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附件信息）

特殊提示：
在【专家信息】中填写了非竞争性经费乘坐公务舱的，还需上传公务舱申请表（邀请人签字、所在单位签章）。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填写短期来访申请（附件信息）

特殊提示：
在【专家信息】中填写了非竞争性经费乘坐公务舱的，还需上传公务舱申请表（邀请人签字、所在单位签章）。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短专来访审核流转

填写人提交

项目负责人审核
（如为填写人本人，则会跳过此步）

所在学院审核
（外事秘书）

学院领导审核
（外事秘书可按需指定）

国际处经办人审核

经费来源为“外专经费（基地）”- 专家办陈老师

经费来源为“其他” 
国外单位 - 专家办柯老师

台港澳单位 - 台办张老师
国际处领导审核

国际处经办人复核

财务处审核
（仅存在于涉及非竞争性经费申请公务舱）

*特殊提示：出现一个申请中既有国外单位、又有台
港澳单位专家的，两个办公室将并行审核。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前 —— 预算导出/邀请函下载（按需）

专家来访国际处审核通过

1、预算导出：事前来访申请通过后，在申请列表中点击“操作”-“来访查看”，点击“报表信息”即可下载。

2、下载邀请函：如在申请中填写了办理邀请函的申请，可在审批通过后七个
工作日内下载邀请函。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后 —— 填写报销总结

于计划执行后，在申请列表中点击“操作”-“报

销申请”。根据实际来访情况，填写报销总结。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后 —— 填写报销总结

1、点此添加实际来访信息，可根据实际调整

2、经费信息可根据实际支出在预算基础上调整
3、总结信息应填写工作内容及效益，并提供数据
化支撑（如讲座或课时数，吸引到场人数，联合
发文数，联合培养或指导学生数量等等）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后 —— 短专报销审核流转

填写人提交

项目负责人审核
（如为填写人本人，则会跳过此步）

所在学院审核
（外事秘书）

国际处经办人审核

经费来源为“外专经费（基地）”- 专家办陈老师

经费来源为“其他” 
国外单位 - 专家办柯老师

台港澳单位 - 台办张老师

*特殊提示：出现一个申请中既有国外单位、又有台
港澳单位专家的，两个办公室将并行审核。



二、操作流程：计划执行后 —— 导出报销表

*报销表导出：报销审核通过后，在申请列表中点击“操作”-“来访查看”，点击“报表信息”即可下载。
 
*根据财务处要求，将导出的报销/预算表打印后，仍需学院签章后提交至财务处，无需再至国际
处线下盖章核销。

*如涉及经费主管部门为国际处，需线下办理并加盖国际处公章。



三、常见问题

1、线上活动是否也需要申请？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是否需要申请？
答：线上 和 线下的涉外活动都需要事前审批。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如发生费用，
也需进行申请。

2、我的申请填写了一半退出了怎么办？是否有断点续填功能？
答：申请填写可分页保存，如果点击过保存键，可以在isa.nju.edu.cn首页“国
（境）外专家短期来访管理-短期来访申请”中找到填写一半的申请，点击“操
作”-“来访修改”即可。



三、常见问题

3、提交申请后多久可以审核完？怎么查看审核进度？
答：发起人提交申请后，申请内容将先流转至项目负责人、外事秘书和学院负责人
审批，再流转至国际处经办人。申请流转至国际处经办人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

在“操作”-“来访查看” - “进度信息”中，跟踪流转进度。



三、常见问题

4、本次邀请使用项目经费的主管部门为国际处，是否仍必须在此系统进行事
前审批？
答：不必须，因为立项时我处已审核专家信息，无需重复审批。但事后核销时
必须线下提交材料，并加盖国际处公章。

5、这个审批和宣传部的讲座申请是一回事吗？
答：不是。该涉外审批流程与其他部门要求的相关审批不能互为替代。

6、申请已流转至项目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外事秘书，但相关经办人反应在oa
待办界面看不到我的申请怎么办？

答：可先尝试通过isa.nju.edu.cn入口进入，查看待办任务。如仍看不到申请，
可提交报障相关截图至ossc@nju.edu.cn邮箱。并留下联系电话。


